附件1

茂县2025年度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

	
类型
	
一级项目
	
二级项目
	
收费标准(详见表后相关文件)
	收费文件
(文号)
	
定价部门
	行业主管 部门
	是否
涉企
	是否行
政审批 前置
	是否涉
进出口
环节
	
备注

	







交通服 务收费
	







停车收
费
	







具有自然垄断经营 和公益性特征的机 动车停放服务收费
	


公共文化、交通、体育、医疗、教育 等公共设施配套停车场(库、泊
位),具有垄断经营特征停车场(库 、泊位)收费，政府投资建设(设  立)的停车场(库、泊位)收费，具  体收费标准见各市、县相关文件。
	






茂发改[2024]136号

	






授权市、 县人民政 府
	





交通运输  、住房城  乡 建 设 、 城市管理  等部门
	








是
	








否
	








否
	





住宅小区停
车服务除外






	
类型
	
一级项目
	
二级项目
	
收费标准(详见表后相关文件)
	收费文件
(文号)
	
定价部门
	行业主管 部门
	是否
涉企
	是否行
政审批 前置
	是否涉
进出口
环节
	
备注

	












公共事
业服务 收费
	




一、生活垃 圾处理收费 (按经营服务
性收费管理
的 )
	
(一)居民生活垃 圾处理收费
	城市居民(包括暂住人口)以人或户计 收，具体收费标准见相关文件。
	


茂住建发[2021]35号
	授权市、 县人民政 府
	住建部门
或城管部 门
	
否
	
否
	
否
	

	
	
	



(二)非居民生活 垃圾处理收费
	1.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可按职工人数计收，也可按垃圾量计 收
2.车站、港口、机场等公共场所按
垃圾量计收。交通运输工具产生的垃 圾并入公共场所收取，不再对运输工 具单独收取生活垃圾处理费；
3.生产经营单位、商业网点可按管
业场所面积或垃圾产生量计收。具体 收费标准见相关文件。
	
	



授权市、 县人民政 府
	



住建部门
或城管部 门
	




是
	




否
	




否
	

	
	二、住房物 业管理费
	
	保障性住房物业服务和住房前期物业 服务，具体收费标准详见相关文件。
	
茂委办[2021]50号
	授权市、 县人民政 府
	
住建部门
	
否
	
否
	
否
	






	
类型
	
一级项目
	
二级项目
	
收费标准(详见表后相关文件)
	收费文件
(文号)
	
定价部门
	行业主管 部门
	是否
涉企
	是否行
政审批 前置
	是否涉
进出口
环节
	
备注

	










其他特
定服务 收费
	






一、危险
废物处置费
	
医疗废物处 置费
	1、按床位收取：≤2元/床.天；
2、按重量收取：≤2元/千克；
3、包月制：≤200元/月。具体收费 标准详见相关文件。
	川发改价格(
2011〕1776号及 阿州发改[2021]153号
	
授权市人 民政府
	住建部门 、城管部 门或卫生
健康部门
	
是
	
否
	
否
	

	
	


二、生猪
定点屠宰服 务费收费
	
	


40元/头-180元/头。具体收费标准详 见相关文件。
	

川发改价格规(  2021〕237号  茂价[2009]13号
	


授权市、
县人民政 府
	


农业农村 部门
	



是
	



否
	



否
	暂按现行价 格政策执
行，待《四 川省生猪屠 宰管理办法 》(四川省
人民政府令 第244号)  修订后，按 新规定放开





附件2
茂县2025年度政府定价的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

	序号
	收费项目
	行业主管部门
	收费文件
	收费范围和对象
	收费标准
	执收单位

	
5
	
生猪定点屠宰服务收费
	
农业农村
	川办函(2007)246号及茂价[2009]13号
	
企业和个人
	
	
生猪定点屠宰机构


备注：1、四川省无省级设立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涉企行政审批前置服务收费项目。
2、岸电服务费暂按现行办法管理，待省价格主管部门制定收费标准后再行公示。
3、生猪定点屠宰服务收费标准按现行价格政策执行，待《四川省生猪屠宰管理办法》修订后，按新规定执行


[bookmark: _GoBack]
5

